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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统 计 局 
 

 

沪统办字〔2021〕24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局领导接待座谈日 

工作安排》的通知 
 

市局各处室、系统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,积极营造健康向上、团结奋进的

环境和氛围，切实落实市委巡视整改相关工作要求，经党组会审议

通过，现将《局领导接待座谈日工作安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

 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

2021年 8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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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领导接待座谈日工作安排 
 

为增进对统计干部职工思想状况的了解，听取对统计工作的意

见建议，及时解决实际问题和回应关切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对局领导

接待座谈日工作做出如下安排。  

一、具体开展方式  

1.局领导接待座谈日原则上每月一次，一般安排在每月最后一

周，局领导轮流参与。局办公室提前在内网发布通知； 

2.局领导接待座谈日采用预约到访（包括局领导主动约访）和

交流座谈相结合的方式。局领导根据预约登记情况，确定交流座谈

的具体安排； 

3.接待来访和交流座谈对象为局机关及系统单位干部职工； 

4.接待来访对象时，人事处陪同接待并负责现场记录，局领导

可以根据需要提出增加陪同部门。交流座谈时，由局领导根据交流

内容确定陪同人员； 

5.拟来访人员至少提前 2 个工作日向局办公室登记。如局领

导在接待座谈日因开会、出差或临时重要事宜不能接待，由局办公

室协调做相应调整。 

二、接待座谈主要事项 

1.对局“三重一大”事项、规范性文件、各项制度规定及具体

工作的意见建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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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局机关以及系统单位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意见建议； 

3.局机关及系统单位干部职工个人利益维护和请求； 

4.希望向局领导提出的其他意见、建议。 

三、相关事项的交办处理 

1.局领导在接待座谈过程中听取意见建议后，对于当场能够答

复的问题，应充分交流后当场答复；对当场答复不了且需要后续落

实的，由陪同部门提出拟办意见，经局领导审核后落实办理； 

2.陪同部门将《局领导接待日记录表》（见附表）交办公室，

办公室向责任部门进行交办。责任部门按规定对有关事项进行处理

和答复，并及时向局领导报告； 

3.办公室负责局领导接待日准备、协调、督查督办、反馈、归

档等工作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.相关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保守工作秘密。 

2.接待座谈日相关安排将根据实际执行情况适时进行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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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领导接待座谈日记录表 
日期: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来访者姓名  性 别  所在单位  

座谈对象或部门  

局领导  陪同人员  

反映事项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记录人:        

陪同部门拟办意见

（未能当场答复，需

后续落实办理的事

项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:        

局领导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:        

办理结果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部门责任人：               

备      注  

注：1.反映事项可另附页； 

2.此表由办公室保管。  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1年 8月 25日印发 


